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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卓朝兴 实习生李婧
报道：10月 13日，湛江市总工会发出
《文明交通 你我同行——致全市广大
职工朋友的倡议书》。

交通安全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命安
全，更维系着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
稳定。为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交通
环境，切实增强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
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市总工会向
全体职工发出倡议：提高安全意识，做
文明出行的“践行者”。自觉学习并严

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树立“安
全第一”的思想。无论是驾车、骑车还
是步行，都要时刻保持警惕，摒弃麻痹
大意和侥幸心理，将交通安全牢记于
心，落实于行。

遵守交通法规，做文明交通的“守
护者”。驾车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
不闯红灯、不抢行、不超速、不随意变
道、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按规定
使用安全带，不接打电话、不查看信
息，不向车外抛物；规范停车，不占用

消防通道、人行横道、盲道等禁停区
域。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自觉佩戴
安全头盔，不逆行、不并排骑行、不违
法载人；自行车、电动车要在非机动车
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时，靠道路右
侧通行。步行时，走人行道，没有人行
道的靠路边行走；过马路走斑马线，不
翻越护栏，不闯红灯，做到“一停二看
三通过”，不在道路上追逐打闹、嬉戏
玩耍。

倡导绿色出行，做低碳生活的“倡

导者”。倡导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
行等绿色出行方式，缓解交通压力，减
少能源消耗和尾气排放。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可拼车上下班，既节约资源，
又增进同事间的交流与情谊。

加强宣传引导，做安全交通的“传
播者”。积极向身边的家人、朋友宣传
交通安全知识，带动更多人关注交通安
全，参与到文明出行的行动中来。提醒
他人摒弃交通陋习，抵制危险驾驶行
为，共同营造良好的交通安全氛围。

巡察公告
经市委同意，2025年10月11日启

动十二届市委第八轮巡察工作，巡察时
间约为2个半月。

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关于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的意见》有
关规定，巡察组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在
基层落实情况、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巡
察整改和成果运用等加强监督检查，主
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
负责同志和其他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来
信来电来访，重点是违反政治纪律、组织
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
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
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
定由相关部门处理。欢迎广大党员干部
及群众向巡察组反映有关情况和问题。

市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市应急管理
局、市地震局、市体育学校，值班电话：
18022661801。

市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市生态环境
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鉴江水利枢纽
管理处，值班电话：18022661802。

市委第三巡察组，巡察市交通运输

局、市公路事务中心、市特殊教育学校，
值班电话：18022661803。

市委第四巡察组，巡察市委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值班电话：
18022661804。

市委第五巡察组，巡察赤坎区人民
法院、雷州市人民法院、徐闻县人民法
院，值班电话：18022661805。

市委第六巡察组，巡察湛江卫生学
校、市技师学院、市实验中学，值班电话：
18022661806。

巡察组值班电话接听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8:30—12:00、下午14:30—18:00。巡察
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5年12月18日。

中共湛江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10月11日

组别

市委第一
巡察组

市委第二
巡察组

市委第三
巡察组

市委第四
巡察组

市委第五
巡察组

市委第六
巡察组

组长

崔扬晖

周 港

郭雄斌

戴广锐

陈维潮

涂跃群

巡察单位
市应急管理局
市地震局
市体育学校
市生态环境局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市鉴江水利枢纽管理处

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路事务中心
市特殊教育学校

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赤坎区人民法院
雷州市人民法院
徐闻县人民法院
湛江卫生学校
市技师学院
市实验中学

值班电话

18022661801

18022661802

18022661803

18022661804

18022661805

18022661806

联系信箱

湛江市第168号信箱（邮政专号信箱，注明“市委
第一巡察组收”），邮编524038，同时在被巡察单
位办公楼设有联系信箱。

湛江市第168号信箱（邮政专号信箱，注明“市委
第二巡察组收”），邮编524038，同时在被巡察单
位办公楼设有联系信箱。

湛江市第168号信箱（邮政专号信箱，注明“市委
第三巡察组收”），邮编524038，同时在被巡察单
位办公楼设有联系信箱。

湛江市第168号信箱（邮政专号信箱，注明“市委
第四巡察组收”），邮编524038，同时在被巡察单
位办公楼设有联系信箱。

湛江市第168号信箱（邮政专号信箱，注明“市委
第五巡察组收”），邮编524038，同时在被巡察单
位办公楼设有联系信箱。

湛江市第168号信箱（邮政专号信箱，注明“市委
第六巡察组收”），邮编524038，同时在被巡察单
位办公楼设有联系信箱。

十二届市委第八轮巡察各巡察组联系方式一览表

市总工会向广大职工发出《倡议书》

做文明出行的“践行者”
做低碳生活的“倡导者”


